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2014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根据公司相关工作安排，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与中喜

会计师事务所年审工作组（以下简称“年审会计师”）的项目负责人进行沟通，形

成《2014 年度审计工作计划》，该计划制订详细、责任到人，可有力保障 2014

年度审计工作的顺利完成。 

公司 2014 年财务报告年审会计师共 11 人（含项目负责人），按照上述审计

工作计划约定，年审会计师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开始分批进驻公司进行预审，12

月 30 日对公司存货进行监盘，春节后于 2015 年 3 月 3 日再次进驻公司和各子公

司进行现场审计， 并于 4 月 18 日完成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各公司的审计工作。

项目负责人就会计政策运用、以及审计中发现的有待完善的会计工作等情况与公

司管理层及本委员会各委员作了持续、充分的沟通，使得各方对公司经营情况、

财务处理情况以及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运用与实施等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

为年审会计师出具公允的审计结论创造了更为成熟的条件。 

在年审注册会计师现场审计期间，本委员会各委员高度关注审计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持续与年审会计师进行沟通，其中主要就以下几个方面作了重点交流： 

1、所有交易是否均已记录，交易及收入确认是否真实合理、资料是否完整； 

2、公司会计估计选用是否合理，财务报表是否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证券

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公司财务制度规定编制； 

3、财务部门对法律法规、其他外部要求以及管理层政策、指示和其他内部

要求的遵守情况； 

4、公司有关部门是否配合年审会计师获取其审计所需的充分、适当的证据。 

年审会计师就以上几点问题均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结

论的审计报告。 

我们认为，年审会计师已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

了审计工作，审计时间充分，审计人员配置合理、执业能力胜任，出具的审计报

表能够充分反映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4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出具的审计报告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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